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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函 
機關地址：屏東縣東港鎮朝隆路 35號 2樓 

承  辦  人：楊建一  

電  話：08-8355144 

傳  真：08-8355140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發文字號：臺鮪協會字第113007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附件 

 

主旨：漁業署公告修正「遠洋漁船經營者提供船員通訊設備使用

補助作業要點」，符合補助條件者請將資料送至本會，由

本會彙整後向漁業署提出申請，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農業部農授漁字第 1131555593B號函辦理。 

二、 漁業署已於 111年 12月 22日公告漁船購買 WIFI設備可

申請費用補助，而本次公告法規修正補助內容及項目，新

增的部分有漁船租用 WIFI設備租金補助、購買衛星電話

設備及通訊費補助，另提高購買 WIFI設備費用及通訊費

用補助，倘修法前已申請購買 WIFI設備費用漁船亦可申

請差額之補助款。 

三、 相關補助辦法及申請書可參閱附件檔案，本會另整理補助

內容條文修正對照表供會員參考。 

 

正本： 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 

 

理事長   李明信 

  

  

 



「遠洋漁船經營者提供船員通訊設備使用補助作業要點」

補助內容條文修正對照表 
補助項目 新修訂補助內容 原補助內容 

購買 WIFI 設備 1. 113 年度申請漁船，每艘最高

購買設備費用補助百分之

90，最高補助金額為 60 萬

元，但補助金額未達 30 萬者

則依實際金額全額補助 

2. 114 年度申請漁船，每艘最高

購買設備費用補助百分之

75，最高補助金額為 50 萬

元。 

3. 補助船數上限 60 艘 

1. 每艘漁船設備費用最

高補助金額 30 萬元 

WIFI 設備通訊費 1. 113 年度申請漁船，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每艘最高通訊

費補助百分之 90，每月最高

補助新臺幣 4萬元。 

2. 114 年度申請漁船，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每艘最高通訊

費補助百分之 75，每月最高

補助新臺幣 3萬元。 

3. 補助船數上限 300 艘 

1. 通訊費依實際支付通

訊費用，每艘最多補

助 12 個月，每月補

助 8千元整。 

租用 WIFI 設備 1. 113 年度申請漁船，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每艘最高租金

補助百分之 90，每月最高補

助新臺幣 2萬元。 

2. 114 年度申請漁船，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每艘最高租金

補助百分之 75，每月最高補

助新臺幣 1萬 5千元。 

3. 補助船數上限 240 艘。 

新增補助條文 

購買衛星電話 1. 113 年度申請漁船，每艘最高

設備補助費用百分之 80，最

高補助金額新臺幣 3萬元

整。 

2. 114 年度申請漁船，每艘最高

設備補助費用百分之 60，最

高補助金額新臺幣 2萬元

整。 

3. 補助船數上限 100 艘。 

新增補助條文 

衛星電話通訊費 1. 113 年度申請漁船，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每艘最高租金

補助百分之 80，每月最高補

新增補助條文 



助通訊費新臺幣 3萬元。 

2. 113 年度申請漁船，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每艘最高租金

補助百分之 60，每月最高補

助通訊費新臺幣 2萬元。 

3. 補助漁船上限 200 艘。 

 

 

 






















